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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
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1 年 9 月 23 日在鼓楼区十七届

人大常委会第 39 次会议上

鼓楼区财政局

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

我受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委托，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

2020 年区本级决算情况，请予审议。

一、2020 年全区及区本级财政决算情况

2020 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

形势,区财政部门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人大的监

督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施更积极有为的财政政

策对冲疫情影响，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为全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财政保

障。目前，2020 年区本级财政决算已经汇编完成。根据预算

法有关规定，重点报告以下情况：

（一）全区财政决算情况

1.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0.84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

数的 102.45%;上级补助收入 12.52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3.39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1.58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1

亿元；调入资金 2.06 亿元（其中 2 亿元从政府性基金调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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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35.49 亿元（含省市专款和上

年项目结转支出，下同）；上解上级支出 10.48 亿元；债务

还本支出 0.70 亿元；调出资金 1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 2.75 亿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全区财政收入合计

52.80 亿元，支出 50.42 亿元，项目支出结转 2.38 亿元。

2.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 6.01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41.07 亿元，债券转贷收入 3.25 亿元，调入资金 1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 21.80 亿元,调出资金 2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1.16 亿元。收支相抵，结余项目资金 26.37 亿元全部结转下

年使用。

3.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5 万

元，支出 85 万元，调出资金 163 万元。收支相抵，无结余。

（二）区本级(不含洪山镇，下同)财政决算情况

1.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5.63 亿元，完成调整预算数

的 102.93%；上级补助收入 12.30 亿元；上年结余收入 3.37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1.56 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22

亿元；调入资金 2.06 亿元；下级（洪山镇）上解收入 4.26

亿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34.09亿元，上解上级支出10.48

亿元，补助下级（洪山镇）支出 0.36 亿元，债务还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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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 亿元，调出资金 1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2.48

亿元。

（3）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区本级财政收入合

计 51.40 亿元，支出 49.11 亿元，项目支出结转 2.29 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召开时，省、市

财政审改决算报表尚未结束，因此部分收支数据在决算报表

编制过程中根据实际有所变动，本次汇报的数据为最终执行

结果。

2.区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政府性基金上年结余收入 6.01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

41.01 亿元，调入资金 1 亿元，债务转贷收入 3.25 亿元；政

府性基金支出 22.9 亿元（含债务还本支出 1.16 亿元）,调

出资金 2 亿元。

收支相抵，结余项目资金 26.37 亿元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3.区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及其平衡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16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85 万

元，支出 85 万元，调出资金 163 万元。收支相抵，无结余。

二、2020 年财政决算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上下级转移支付资金情况

2020 年，区财政部门在做好本级资金安排的同时，主动

作为，抢抓政策机遇，科学谋划，做实做细争取资金工作。

区本级共向上级争取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资金 12.30 亿

元，其中：返还性收入 1.12 亿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6.73

亿元，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4.45 亿元，主要统筹用于全区发

展亟需的重点领域项目。同时，用好抗疫特别国债和新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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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转移支付等直达资金资金 2 亿元，用于支持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疫情防控，促进经济恢复增长，回补减收。

（二）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重点支出情况

坚持以保障民生为重点，进一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

抓好民生重点项目建设资金安排，具体是:

支持发展公平优质教育。教育支出 10.15 亿元，主要用

于改善办学条件，加快中小学校园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校园

布局；均衡学前教育经费保障水平，支持政府购买普惠性民

办幼儿园教育服务；完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费保障机制，

落实各类助学金政策；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待

遇，落实绩效考核奖励、名优骨干教师津贴、中高考奖励金。

支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62 亿

元，加大疫情期间稳岗返还政策力度，进一步落实就业补助

政策，支持退伍兵自主及自谋职业、残疾人就业，助力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就业创业服务水平。切实做好各类低

保金、补助金、优抚金的拨付工作，加大对困难群体尤其是

低保及低保边缘户的帮扶救助力度。

保障卫生事业持续健康发展。卫生健康支出 2.66 亿元，

重点用于疫情防控、卫生健康系统提升工程,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经费由 69 元提高到 74 元,提标资金全部用于疫情

防控。巩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待遇保障水平,居民医保政府

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 550 元提高至 580 元。持续加大对计划

生育弱势群体的关怀力度，深化生育关怀。

全面提升城区功能品质。城乡社区支出 2.67 亿元，持

续推动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强化城市长效管理、精准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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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推进新一轮城市品质提升工作。统筹推动小街巷改造维

修、景观综合整治工程，进一步改善城区形象和人居环境。

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学技术支出 1.34 亿元，加

大科普、科技教育、智能化系统项目经费投入。围绕高质量

发展目标，加大对创新、创业扶持奖励金、科技创新补助及

企业研发分段补助。鼓励中小企业创新，有力引导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科技支撑能力。

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农林水支出 0.65 亿元，主要是

上级下达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区级对口帮扶定西岷

县、援疆援藏项目支出。

着力加强公共安全保障。公共安全支出 0.61 亿元，支

持平安创建，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用于消防高危补贴、公

安重点警务经费保障，支持公共安全视频监控网络建设，全

面提升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积极助推文旅事业发展。全年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

0.55 亿元，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街镇综合文

化服务站和社区“一老一少一普”场所的综合服务功能；持

续支持数字图书馆、博物馆、西河游泳场等文体场馆运营，

推动基层文体事业蓬勃发展。

（三）区本级项目结转资金使用情况

2019 年末，区本级项目资金结转使用 3.37 亿元，2020

年已使用 2.71 亿元，主要为省市专项资金和区级重点项目

建设资金，用于街镇日常支出、奖补企业、老旧小区改造等

项目，剩余 0.66 亿元已安排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四）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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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区各单位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压减一般性支出的要求，严控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和人数，

加强公务用车管理，细化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不断加强“三

公”经费管理。全年“三公”经费支出 241.11 万元，其中：

因公出国（境）经费 0.16 万元，比上年减少 14.18 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30.32万元，比上年减少202.85

万元；公务接待费 10.63 万元,比上年减少 16.36 万元。

（五）2020 年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核定 2020 年政府债务限额的

通知》（闽财债管〔2021〕24 号），核定后 2020 年鼓楼区

债务限额为 38.71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30 亿元，专项

债务 28.41 亿元）。2020 年末，我区债务余额为 29.69 亿元，

其中一般债务 8.76 亿元，专项债务 20.93 亿元。债务总额

未超过省厅核定的债务限额。

主任、各位副主任、委员，我们将认真落实区委、区政

府决策部署，自觉接受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指导，认真

落实区十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落实本次会议

审议意见，积极主动作为，扎实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努力为

“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体现财政担

当，为加快建设国际一流城市中心城区贡献财政力量！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